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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DMA的牌价与0号柴油牌价的差值以及宁波中燃所提供的加油辅助服务等因素后，

最终确定了上述下降幅度。

自2021年5月起，因轻循环油被加征消费税而失去性价比，故而发行人转向宁波中燃采

购0号柴油，具体执行价格为以采购燃油当日上海中燃公布的0号柴油牌价为基础下浮一定

金额定价，下浮比例在1%左右。

综上， 发行人向关联方宁波中燃采购的内贸船用轻油采用0号柴油牌价作为定价依据

具有合理性。

D、宁波中燃向发行人及第三方销售内贸船用轻油价格的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宁波中燃采购轻油的交易均价与非关联方向其采购的相比，差异情况

如下：

日期

发行人向宁波中

燃采购轻油的金

额

（万元）

发行人向宁波中燃采

购的均价

（元/吨）

第三方向宁波中燃采

购的均价

（元/吨）

均价相对差异

2022年1-6月 1,445.13 7,298.23 7,153.39 2.02%

2021年度 2,998.64 5,659.43 5,467.37 3.51%

2020年度 1,895.75 4,254.86 4,070.80 4.52%

2019年度 2,363.77 5,265.23 5,068.66 3.88%

注：均价差异幅度的绝对值在2%~4%左右，主要系双方样本取样时间、数量等不同造成。

发行人向宁波中燃采购价格略高，主要系发行人船期安排紧凑，要求宁波中燃根据发

行人船舶在港口装卸货时间及船期安排提供24小时供油保障等加油辅助服务导致。 同时，

发行人对燃油品质、计量稳定性等方面的要求高，因而要求宁波中燃以油品储存相对较高、

计量更为稳定的自有供油船舶提供加油服务。 相较之下，第三方向宁波中燃采购燃油时，较

少同时要求提供前述加油辅助服务。 因此，发行人向宁波中燃采购价格略高于第三方向宁

波中燃采购的价格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宁波中燃向发行人输送利益或侵占发行人利益之情

形。

宁波中燃向发行人或第三方销售燃油时，以包括上海中燃牌价等在内的市场价格作为

参考，定价机制基本一致。

综上，宁波远洋向关联方采购燃油参考市场价，定价公允。

（4）供水供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太仓港区 1.47 1.59 0.29 -

宁波港区 43.66 90.55 91.64 98.89

台州港区 0.77 7.74 11.37 12.51

嘉兴港区 - 1.10 4.08 6.95

舟山港区 6.37 9.78 2.88 7.88

温州港区 0.29 1.01 2.73 -

合计 52.56 111.78 112.99 126.24

发行人开展航运业务，船舶停靠宁波舟山港旗下宁波、舟山、嘉兴、温州、太仓等地诸多

码头，故需向关联方码头采购水、电，用于船舶正常运营。 水、电价格由同一港口统一定价，

故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

（5）保险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东海航运保险 468.77 708.65 688.15 699.23

宁波远洋自经营自有船舶运输业务以来开始购买船舶相关保险， 其中，2016年底和

2019年底宁波远洋分别组织了2017年-2019年、2020年-2022年远洋船舶一切险保险项目

以及国内沿海运输船舶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项目的招投标工作，通过比对保险公司的

投标报价、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理赔权限等参数，最终中标单位为东海航运保险。

船公司通过购买保险既可以降低意外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可以满足如《2006年海事

劳工公约》《2007年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即购买保险是宁波

远洋遵守法律法规、开展航运业务的必要条件，东海航运保险是业界知名的专业航运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保险费支出通过公开市场招投标确定交易价格，交易

价格具有公允性。

（6）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宁波舟山港 - 128.25 375.25 859.13

财务公司 419.88 437.69 33.56 244.26

合计 419.88 565.94 408.81 1,103.39

宁波远洋利息支出主要系关联方的资金拆借产生， 具体主要包括：2018年3月15日，宁

波远洋为支付往来款等， 向财务公司借款8,000万元， 借款利率以一年期央行基准利率确

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2018年8月27日，宁波远洋为归还宁波舟山港的委托贷款，向宁波舟

山港借款30,000万元，贷款利率为4.35%，借款期限为12个月；2020年5月9日，宁波远洋向

宁波舟山港借款30,000万元，借款利率为1.9%，借款期限约10个月；2021年6月24日，宁波

远洋为保证日常资金周转，向财务公司借款15,000万元，借款利率为3.5%，借款期限为36个

月；2021年6月29日，船货代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向财务公司借款5,000万元，借款利率为

3.66%，借款期限为12个月；2022年6月28日，船货代公司为偿还到期借款，向财务公司借款

5,000万元，借款利率为3.65%，借款期限为12个月。 宁波远洋向关联方借款，系公司经营需

求，且皆约定了借款利率，并按期支付。

与外部借款相比，宁波远洋向宁波舟山港和财务公司借款手续简单，更加便捷。 利息支

出中，宁波远洋向宁波舟山港2019年新增及存续的借款利率按照同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来

定价，2020年新增借款的利率依据当期宁波舟山港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定价； 宁波远洋及

其子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利率按照同期央行贷款基准贷款利率或LPR上下浮动来定价，交

易价格公允。

2021年3月， 宁波远洋偿还完毕宁波舟山港存量借款，2021年4月宁波远洋偿还完毕财

务公司存量借款，后续对所有新增借款采用招投标形式进行融资，关联交易公允。

（7）提供劳务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宁波港区 10,237.65 8,471.93 7,069.93 44,534.96

舟山港区 1,683.67 3,353.05 5,424.25 2,510.24

嘉兴港区 2,679.22 4,152.42 2,723.50 2,741.75

台州港区 1,750.69 2,513.51 2,474.97 3,040.30

温州港区 - 27.52 263.76 507.37

其他港区 82.01 368.48 155.72 14.45

合计 16,433.24 18,886.92 18,112.13 53,349.07

占营业收入比例 7.24% 4.95% 5.97% 10.43%

注：2020年1月1日开始，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中航运代理业务由2019年总额法变更

为净额法核算，导致公司2019年度关联提供劳务占营业收入比例相对较高。

①航运业务关联销售交易背景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宁波远洋航运业务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主要为提供短驳运输服务、 包舱运输服务。

宁波远洋为了提升船舶综合利用率，向关联方提供短驳运输服务、包舱运输服务具有合理

性。 相关交易背景与业务往来如下：

A、港内短驳运输收入

宁波舟山港为优化客户服务， 提高其核心港区集装箱驳运效率以及码头的利用率，减

轻公路驳运压力及降低成本，委托宁波远洋负责开通宁波港域核心港区之间的港内短驳运

输业务。 宁波远洋港内短驳从2009年开始运作，港内之间的驳运费用，由驳进和驳出码头各

承担一半。 港内短驳运输业务中，以陆路运输为主，宁波远洋通过捎带模式运输集装箱，是

港内短驳运输的重要补充。 港内短驳交易价格与陆运拖卡价格接近，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宁波远洋正常支线业务运输模式如下：

注：正常支线运输中，宁波远洋同一艘船舶从非宁波港区码头运进的货物，在码头1、码

头2、码头3陆续卸载部分货物，最终完成运输业务。

宁波远洋港内短驳运输业务模式如下：

注1：港内短驳通过捎带模式运输集装箱，在宁波远洋原支线运输下的船舶本来就需过

往各码头的情况下，捎带运输各码头积存的其他集装箱货物。 上图中码头1装载货物*2即为

码头1上其他集装箱货物。

注2：在实际运营中，宁波远洋通过多艘船舶的综合调配，才能实现港内短驳捎带运输

模式，此处仅通过单艘船舶简单列示该模式的效果。

B、甬舟短驳运输收入

宁波舟山港旗下码头较多，其中，甬舟码头主要承担西非线、澳大利亚线、俄罗斯线的

船舶停靠、装卸货等服务，集装箱卸下后，为方便客户提箱，需要运往北二集司码头、梅山码

头等宁波舟山港核心码头。 为优化客户服务，提高甬舟码头以及其他核心港区集装箱驳运

效率，同时，考虑到陆路运输需要绕路走跨海大桥且有高速过路费用，成本较高，为了减轻

客户成本，甬舟码头委托船公司调配集装箱至其他码头。 自2010年起，宁波远洋承担了甬舟

码头调配集装箱至其他码头的驳运工作，其中，驳船费用、装卸费由甬舟码头承担。

甬舟码头通过安排宁波远洋提供甬舟驳运服务， 将成本较高的模式一转变为模式二。

上图仅描述了进口业务，出口业务类似，流程相反。

甬舟短驳无第三方可比船公司经营，定价主要考虑航线距离、平均航次时间、投入船型

及船舶参数、航行油量消耗、船舶日固定成本等，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C、航次包舱运输收入

航次包舱运输收入主要为龙门港2017年12月起委托宁波远洋开通台州龙门港至宁波

舟山港核心港区的内支线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产生。 龙门港以航次包舱的模式与宁波远洋

合作，龙门港负责揽取货源，宁波远洋负责提供船舶用于往返运输台州龙门港至宁波舟山

港核心港区，并向龙门港收取航次包舱费用。

除此之外，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大麦屿码头基于扩展业务的需要，向宁波远洋采购

了少量的航次包舱服务，用于大麦屿码头至宁波港区、大麦屿码头至温州港区的集装箱运

输。

航次包舱交易价格与第三方报价接近，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D、代收代付运输收入

a、干线船运输收入

宁波远洋自2009年以来与干线船公司马士基、达飞轮船开始合作，开展支线承运业务，

获取干线船运输收入。 根据马士基、宁波远洋参股企业嘉兴泰利、宁波远洋三方协议，马士

基委托嘉兴泰利向宁波远洋订舱并约定协助马士基结算支线运费。 宁波远洋与嘉兴泰利的

协议，以及达飞轮船与嘉兴泰利的协议，为两份内容背靠背协议，内容与马士基的三方协议

类似。 宁波远洋开具发票给嘉兴泰利，嘉兴泰利替马士基、达飞轮船支付运费给宁波远洋，

支线费率由宁波远洋和干线船公司马士基、达飞轮船协商确定，参股船代公司仅承担协助

结算功能，关联交易公允。

b、陆改水运输收入

为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海洋强省” 的发展战略，推动形成浙江省“一体两翼多联” 海

洋港口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浙江省航运和港口行业的整体实力，同时为吸引更多的客户选

择支线运输，增加宁波远洋航线箱量，提高航线积载率，最终通过航线规模效应，达到放大

船型，降低单箱成本，实现提升航线效益，宁波远洋积极开展陆改水运输业务。 以浙北湖州

安吉货源为例， 宁波远洋通过货源出口路线从陆路运输转为乍浦支线水路运输的方案，扩

大了自身业务规模，获取增量货源运输收入。 陆改水运输收入主要源自宁波远洋的乍浦支

线水路运输，费率参考市场价格关联交易公允。

②航运代理业务关联销售交易背景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航运代理业务关联销售主要源自兴港船代的船舶代理业务。 兴港船代自成立以来，陆

续与浙江兴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港东南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等宁波港旗下的集装

箱货代企业开始业务往来，接受其订舱，安排运输，向其收取订舱服务费与海运费，其中海

运费为代收。 与此同时，兴港船代向长荣海运、汉堡南美、地中海等船公司订舱，向其支付海

运费、收取相关代理费与佣金。 自2020年新收入准则适用以来，代为收取的海运费不计入发

行人代理业务收入。

宁波远洋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主要为提供短驳运输服务、包舱运输服务以及代理服

务。 宁波远洋为了提升船舶综合利用率，向关联方提供短驳运输服务、包舱运输服务具有合

理性。 向关联方提供运输收入通过协商定价、参考非关联方陆运拖卡价格，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

（8）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财务公司 0.00 282.45 622.94 482.23

关联交易利息收入来自发行人货币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利息收入。 财务公司为依据

相关规定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 2021年6-7月，发行人逐步

减少与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并陆续注销了在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导致2021年12月末

存放于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大幅减少。 截至目前，发行人全部解除了在财务公司的资

金存放业务，存放于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零。

财务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可以为宁波远洋提供便捷的存贷等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具有

合理性、必要性。 宁波远洋在财务公司的利息收入，利率参考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的存款利率，定价公允。

（9）租赁

①本公司作为出租方当年确认的租赁收入：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度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四港联动

房屋建筑物及集

装箱

79.12 - - -

兴港货代 房屋建筑物 30.75 61.51 61.51 61.51

宁波北仑东华集装箱

服务有限公司

库场设备 - 2.21 26.55 26.55

海通港口 房屋建筑物 30.95 33.53 30.95 -

兴港船舶 房屋建筑物 - 28.37 30.95 -

宁波中燃 库场设备 - - 101.83 99.75

东方物流 库场设备 - - 0.10 -

合计 140.83 125.63 125.63 187.81

宁波远洋将相关房产、库场等出租给关联方赚取租金，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必要

性，交易价格主要参考市场价格，定价公允。

②本公司作为承租方当年确认的租金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环球置业 - - 630.34 587.29

兴港置业 - 31.62 36.46 34.49

宁波舟山港 - - 267.38 267.38

兴港海铁 - - 77.98 77.98

海通物流 22.5 45.00 35.20 6.00

港强实业 - 0.23 10.93 -

其他关联方 7.10 3.95 13.25 2.31

合计 29.60 80.80 1,071.54 975.45

注：2021年因采用新租赁准则，会计处理发生变化，导致租赁支出减少。

③本公司作为承租方当年新增的使用权资产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环球置业 房屋及建筑物 1,147.54 3,531.64

温州金洋 房屋及建筑物 5.47 -

宁波舟山港 房屋及建筑物 - 524.36

矿石码头 房屋及建筑物 - 15.31

镇海港埠 房屋及建筑物 - 2.83

合计 1,153.01 4,074.13

④本公司作为承租方当年承担的租赁负债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环球置业 41.26 98.46

宁波舟山港 2.60 5.20

矿石码头 0.10 0.20

温州金洋 0.07 -

镇海港埠 0.02 0.02

合计 44.05 103.88

⑤租赁负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环球置业 2,878.27 2,513.14

宁波舟山港 131.09 262.18

矿石码头 10.26 10.20

温州金洋 4.04 -

镇海港埠 0.68 1.99

合计 3,024.35 2,787.51

报告期内，宁波远洋及其子公司兴港船代主要向环球置业租赁环球航运广场37-39层，

子公司船货代公司向宁波舟山港租赁宁波港大厦17-18层，用于其日常经营办公。 其中，环

球航运广场集聚国际著名港、航、物流、贸易公司及其相关行企业，与进驻国际航运服务中

心的海关、国检、海事等政府机构遥相呼应。 为满足宁波远洋发展需要，便于业务联系与主

管部门的沟通，宁波远洋及兴港船代于2017年租赁环球航运广场37-39楼，并于2018年1月

份进驻；宁波港大厦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301号，大厦内聚集各类港口物流相关企业，

且与北仑各港口码头距离较近，工作便利。 为满足船货代公司发展需要，便于业务联系，船

货代公司与2006年租赁并进驻宁波港大厦17楼，后公司人员规模扩大，于2018年开始租赁

17-18楼。 为了方便办公，租赁上述房屋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承租人 出租人 租赁物 用途

租 赁 面 积

（㎡）

发行人报告期

内平均日租金

（元/m2/天）

同栋建筑非关

联方报告期内

平 均 日 租 金

（元/m2/天）

是否

公允

宁波远洋、

兴港船代

宁波环球

置业有限

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宁东

路269号环球航运

广场37-39楼

办公 7,865.60 2.6607 2.5238 是

船货代公

司

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

路301号宁波港大

厦17、18层

办公 3,076.68 2.5000 2.5000 是

如上表所示，宁波远洋、船货代房屋租金与非关联方相比价额接近或相同，差异主要受

租赁面积、楼层、谈判结果、合约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10）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468.97 745.81 544.12 418.71

关键管理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包括工

资、福利、奖金等。

2、偶发性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宁波港信息通信有

限公司

- 15.04 - -

宁波远洋向宁波港信息通信有限公司采购视频会议系统，宁波港信息通信有限公司具

备丰富的通信系统服务经验，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2）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度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海通物流 - 7.90 19.88 21.08

2019年至2020年期间，海通物流为宁波舟山港下属企业，在此期间基于海通物流归还

股东借款需求，海通物流向其股东舟山港务、舟山外代同比例借款2,700万元用于归还股东

贷款，按持股比例，舟山外代提供贷款486万元。 2021年1月，因舟山外代无偿划转至宁波远

洋，海通物流成为发行人参股公司，因此向海通物流提供委贷系历史原因导致。

报告期内，海通物流股东向海通物流共提供3笔委托贷款，其中2018年10月19日向舟山

外代以4.35%的利率取得委托贷款486万元，用于归还股东贷款，借款期限12个月，已按期偿

还；2019年10月18日向舟山外代以4.35%的利率取得委托贷款540万元， 用于置换委贷、支

付欠息及日常资金周转， 借款期限12个月， 已按期偿还；2020年10月16日向舟山外代以

1.9%的利率取得贷款540万元，用于置换委贷，借款期限12个月。 前两笔委贷利率为4.35%，

参考同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 后一笔委贷利率为1.9%，参考同期宁波舟山港对外超短期融

资券融资利率（宁波舟山港2020年第二期超短融发行利率为1.9%，当期市场AAA超短融平

均利率为1.86%），利率公允。 2021年11月，海通物流已经足额偿还了上述委托贷款及利息。

海通物流为发行人参股公司，因海通物流资金需求，宁波远洋提供资金支持给海通物

流，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 海通物流所有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借款，且借款利率一致，故关

联交易公允。

（3）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①资金拆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宁波舟山港 30,000.00 2018/8/27 2019/8/26

财务公司 1,500.00 2018/4/23 2019/4/18

财务公司 8,000.00 2018/3/15 2019/3/14

财务公司 1,000.00 2019/12/26 2020/12/25

财务公司 5,000.00 2019/2/22 2020/2/21

宁波舟山港 30,000.00 2020/5/9 2021/5/8[注1]

财务公司 4,000.00 2020/12/25 2021/12/24[注2]

财务公司 4,000.00 2021/2/22 2021/12/24[注3]

财务公司 15,000.00 2021/6/24 2024/06/23

财务公司 5,000.00 2021/6/29 2022/06/28

财务公司 3,640.00 2021/12/28 2024/12/27

财务公司 5,000.00 2022/6/28 2023/06/27

合计 112,140.00

注1：该笔借款已于2021年3月提前偿还；

注2：该笔借款已于2021年4月提前偿还；

注3：该笔借款已于2021年4月提前偿还。

②资金拆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海通物流 486.00 2018/10/19 2019/10/18

海通物流 540.00 2019/10/18 2020/10/17

海通物流 540.00 2020/10/16 2023/10/15[注1]

合计 1,566.00

注1： 2021年11月，该笔委托贷款已结清。

③资金拆借中资金往来及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2022年1-6月

关联方 期初余额 当期流入 当期流出 期末余额

资金拆入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23,640 5,000.00 5,000.00 23,640

2021年度

关联方 期初余额 当期流入 当期流出 期末余额

资金拆入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 - 30,000 -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4,000 27,640 8,000 23,640

资金拆出

舟山港海通物流有

限公司

540 540 - -

2020年度

资金拆入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

- 30,000 - 30,000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6,000 4,000 6,000 4,000

资金拆出

舟山港海通物流有

限公司

540 540 540 540

2019年度

资金拆入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 - 30,000 -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9,500 6,000 9,500 6,000

资金拆出

舟山港海通物流有

限公司

486 486 540 540

资金拆入主要来自宁波舟山港和财务公司，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周转与归还股

东借款，还款资金为发行人自有资金与借款。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原因主要是

为满足发行人、其控制的企业的短期资金需求，不构成资金占用。

资金拆出主要是发行人之子公司舟山外代通过财务公司提供予关联方海通物流之委

托贷款，原因系海通物流购买办公用房与仓储用地产生了资金需求。2019年至2020年期间，

舟山外代为舟山港务子公司，舟山港务为宁波舟山港全资子公司。 该期间内，基于海通物流

资金需求，宁波舟山港通过子公司舟山港务、舟山外代为下属企业海通物流提供委托贷款。

舟山外代主要从事船代业务，为优化股权结构、消除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规范资产业

务，2021年1月，舟山港务将其持有的舟山外代55%股权无偿划转给公司。 无偿划转前后的

相关股权结构如下：

由此可知，公司子公司舟山外代向海通物流提供委贷系历史原因导致，该项委托贷款

为海通物流各股东同比例贷款，且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为上市公司，不属于公司

与其控股股东共同向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贷款的情形，不构成公司控股股东

变相占用公司资金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1年11月5日，海通物流对公司子公司舟山

外代的委托借款已全部偿还。

（4）资产及股权转让

① 资产转让

2021年1-3月， 发行人因重组将船货代公司的库场设施及相关债权债务无偿划转给国

际物流，影响账面净资产额220.40万元，将船货代公司堆场在建工程按23.74万元转让给宁

波舟山港，将船货代公司其他固定资产按2.08万元转给矿石码头；宁波远洋将部分老龄集装

箱按134.80万元转让给东方物流。

为消除同业竞争、规范资产业务，发行人将船货代公司库场设施及相关债权债务、堆场

在建工程、其他固定资产等资产转出体内，除此之外，发行人将部分老龄集装箱处置给东方

物流，交易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② 股权转让

2019年，为压缩管理层级，优化股权结构，舟山外代将旗下全资子公司海通港口、兴港

船舶100%股权转让给舟山港务与中远物流， 其中舟山港务受让海通港口、 兴港船舶各自

55%股权，交易作价101.53万元；中远物流受让海通港口、兴港船舶各自45%股权，交易作价

83.07万元。 交易作价依评估值，价格公允。

2021年1-3月，为优化股权结构、消除同业竞争、规范资产业务，发行人通过无偿划拨取

得宁波兴港100%股权、船货代公司100%股权、舟山外代55%股权、宁波京泰50%股权、兴港

海运55%股权以及南京两江30%股权，按评估价格收购海港航运100%股权，详见招股意向

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三、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重组情况” 。 省海港集团将旗下的主要经营航运及航运代理业

务的企业转让给宁波远洋，交易属于省海港集团体内同一控制下重组，交易价格为无偿划

转、评估价，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价格公允。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1）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

备

宁波港区 2,679.61 13.40 2,921.88 14.61 911.82 4.56 1,890.33 9.45

舟山港区 1,246.93 6.23 779.28 3.90 4,778.52 23.89 1,659.85 8.30

台州港区 1,912.38 9.56 720.00 3.60 682.24 3.41 760.16 3.80

嘉兴港区 2,388.31 11.94 1,327.26 6.64 882.38 4.41 634.78 3.17

温州港区 - - - - 287.50 1.44 553.04 2.77

太仓港区 179.62 0.90 - - - - - -

其他港区 30.07 0.15 - - 1.90 0.01 1.28 0.01

合计 8,436.91 42.18 5,748.41 28.74 7,544.36 37.72 5,499.44 27.50

报告期内应收款项主要源自宁波远洋航运与航运代理收入产生的关联方款项，公司与

关联方的应收账款均因正常商业交易而产生，不存在利益输送或利益侵占的情形。

（2）合同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嘉兴港区 1.50 0.01 11.25 0.06 - -

舟山港区 23.25 0.12 7.55 0.04 34.12 0.17

太仓港区 - - 4.29 0.02 - -

宁波港区 - - 1.63 0.01 1.08 0.01

台州港区 7.86 0.04 0.99 0.01 - -

其他港区 45.25 0.23 - -

合计 77.86 0.39 25.72 0.13 35.19 0.18

合同资产主要源自尚未完成全部履约义务的运输业务服务。

（3）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单位：万元

关 联 方

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财 务 公

司

- - - - 1.21 0.03 1.20 0.03

海 通 物

流

- - - - 0.31 0.01 0.72 0.02

合计 - - - - 1.52 0.04 1.92 0.05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主要源自报告期内存放在财务公司款项所产生的尚未到达付息

日的利息以及提供委贷给海通物流尚未到达付息日的利息。

（4）其他应收款-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账面

余

额

坏账

准

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

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

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

备

环球置业 68.32 2.55 68.32 1.68 23.08 0.92 61.08 2.42

东海航运保险 42.02 1.57 - - - - - -

易港通 14.00 0.52 - - - - - -

兴港货代 10.00 0.37 - - - - - -

矿石码头 5.50 0.21 5.50 0.14 5.50 0.22 5.50 0.22

温州港集团 3.20 0.12 - - - - - -

兴港物业 3.00 0.11 3.00 0.11 5.13 0.21 5.13 0.20

海通港口 - - - - 32.50 1.30 - -

兴港船舶 - - - - 160.16 6.41 120.68 4.83

宁波舟山港 - - - - 2,430.00 - - -

兴港海铁 - - - - 48.00 1.92 48.00 1.90

兴港置业 - - - - 9.24 0.37 9.24 0.37

其他关联方 1.09 0.04 1.51 0.42 8.19 0.33 3.66 0.15

合计 147.12 5.50 78.33 2.35 2,721.80 11.67 253.30 10.08

其他应收款-其他主要源自租赁房屋和车位的租赁押金、航运代理业务押金等。

（5）预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账面

余

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宁波港区 20.57 - 372.45 - 624.22 - 1,351.93 -

嘉兴港区 - - - - 30.66 - 30.14 -

舟山港区 52.52 - - - 31.62 - 0.92 -

温州港区 2.78 - - - 1.01 - - -

台州港区 1.12 - - - - - - -

其他港区 - - - - 766.73 - 1.40 -

合计 76.99 - 372.45 - 1,454.23 - 1,384.39 -

预付账款主要源自航运代理业务预付的运费，航运业务预付的港使费、待摊的保险费

和房屋租金等。

（6）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

① 其他非流动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海通物流 540.00 -

② 其他流动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海通物流 540.00 -

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为宁波远洋通过财务公司向海通物流提供的委托贷

款。

（7）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应付账款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宁波港区 32,290.45 21,527.60 14,545.32 22,922.20

舟山港区 8,339.87 3,919.75 1,537.34 3,128.98

嘉兴港区 1,937.97 1,783.85 6,006.86 19,969.29

温州港区 1,349.76 1,262.24 721.79 2,261.25

太仓港区 625.10 432.73 248.75 1,610.86

台州港区 1,271.58 414.54 279.44 821.21

其他港区 - - - 28.92

合计 45,814.74 29,340.70 23,339.50 50,742.71

应付账款主要源自宁波远洋及其子公司开展航运业务的应付港使费、燃油费，开展航

运代理业务代收代付港使费、相关运费等。

（8）应付票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矿石码头 - 9,805.95 11,526.99 6,000.00

宁波油港轮驳有限

公司

2,406.59 2,424.50 2,122.72 -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油港轮驳分

公司

- - - 691.80

合计 2,406.59 12,230.45 13,649.72 6,691.80

应付票据主要源自航运代理业务中支付应付账款开具的应付票据。

（9）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财务公司 - - 3.05 6.71

宁波舟山港 - - 17.42 -

合计 - - 20.46 6.71

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主要源自向财务公司、宁波舟山港借款尚未到达付息日的利息。

（10）其他应付款-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宁波舟山港 - 1.56 32,635.47 2,635.47

四港联动 60.00 50.00

海港物流 22.50 - - -

两江海运 20.00 - - -

新世纪 - - 16,039.47 66,039.47

其他关联方 52.84 65.84 474.44 53.54

合计 155.34 117.40 49,149.38 68,728.48

其他应付款中宁波舟山港的款项，主要为宁波舟山港向宁波远洋提供的短期流动资金

借款，用于偿还到期债务，缓解资金压力，公司按照市场利率付息。 其他应付款中新世纪的

款项，主要源自宁波远洋购买新世纪的船舶产生的往来款，宁波远洋已于2021年3月付清。

（11）借款及利息

① 短期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财务公司 6,101.46 7,293.49 4,000.00 6,000.00

短期借款情况详见本节“2、偶发性的关联交易”之“（3）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之“①

资金拆入” 。除资金拆入外，短期借款还包括发行人将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以获

取的贴现借款以及短期借款的应付利息。

② 长期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财务公司 18,640.00 18,640.00 - -

长期借款情况详见本节“2、偶发性的关联交易”之“（3）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之“①

资金拆入” 。

③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财务公司 10.33 17.64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长期借款尚未到期的应付利息。

（12）存放关联方的货币资金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财务公司 - 35.00 37,440.22 38,107.15

宁波远洋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将其人民币货币资金存放至财务公司， 资金归集期

间，发行人可自由调拨、使用发行人自有资金，不受财务公司或发行人母公司的限制。 截至

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为增强发行人的独立性，除发行人在财务公司的保函保证金账户、

接收海通物流委托贷款利息的专用账户外， 发行人全部解除了在财务公司的资金存放业

务，存放于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零。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本公司现有9名董事、3名监事、6名高级管理人员，无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现任董

事任职期间及主要简历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徐宗权 董事长 2021年3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陈晓峰 董事 2021年3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俞伟耀 董事 2021年3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陈加挺 董事 2021年3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庄雷君 董事 2021年3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陶荣君 董事 2021年7月5日-2024年3月20日

周亚力 独立董事 2021年7月5日-2024年3月20日

金玉来 独立董事 2021年7月5日-2024年3月20日

范厚明 独立董事 2021年7月5日-2024年3月20日

（1）徐宗权

徐宗权先生，196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在

宁波海运公司担任船舶驾驶员，宁波远洋运输公司担任船舶驾驶员，宁波远洋运输公司国

际货运分公司担任业务员、经理助理、副经理，宁波远洋运输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远洋有限

担任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宁波兴港担任董事长、董事，联合集海担任董事、总经

理，舟山兴港担任副董事长，宁波京泰担任董事，浙江兴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

董事，浙江海港航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 现任宁波远洋党委书记、董事长，宁波远洋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2）陈晓峰

陈晓峰先生，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

在宁波港务局北仑港埠公司担任电气技术员、团委干事、团委书记，宁波港北仑股份有限公

司矿石分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宁波港北仑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办公室主管、党群工作部

副主任、机械一队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总裁办公室主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工作部担任秘书科科长、副部长，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北二集司担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宁波市北仑区交通运输局担任副局长（挂职），太仓

武港担任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宁波远洋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浙江海港航运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宁波兴港董事长，宁波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3）俞伟耀

俞伟耀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在宁波港务局镇海港埠公司担任机械队技术员、副队长、机电科副科长、港机厂厂长，

宁波正大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宁波港务局镇海作业区工贸公司担任经理、副

经理，宁波港务局集装箱发展部发展科担任科长，宁波港国际集装箱综合发展总公司（后更

名为“宁波港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北

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宁波梅山岛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船货代公司担任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新海湾码头经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海港供应链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兴港海运担任

董事长，宁波京泰担任董事，宁波华奥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嘉兴泰利担任执行

董事，南京两江担任副董事长，江西新浙物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宁波港海船务代理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现任宁波远洋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船货代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舟

山外代董事长，宁波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董事。

（4）陈加挺

陈加挺先生，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

在宁波港务局轮驳公司担任电机员、电气机务员，在宁波港集团油港轮驳有限公司、宁波港

股份有限公司油港轮驳分公司技术设备部担任副经理、经理，在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油港

轮驳分公司（后变更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油港轮驳分公司” ）担任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宁波甬港拖轮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宁波油港轮驳有限公司” ）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舟山市甬舟拖轮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台州鼎洋海运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台州鼎安海运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宁波鼎盛海运服务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 现任宁波远洋担任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兴港海运董事长，南京两江副董事长。

（5）庄雷君

庄雷君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在

宁波港务局北仑集装箱公司机械二队门机司机、机械三队值班长、调度室指导员，宁波北仑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担任操作部值班调度、值班主任，万方（太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太仓万方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担任营运操作部经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太

仓港万方龙达木材产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远洋有限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宁波京泰担

任董事，宁波华奥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嘉兴泰利担任执行董事，宁波中远海运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浙江兴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担任经理，温州兴港国际船

舶代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南京甬宁担任执行董事。 现任宁波远洋党委委员、董事、副

总经理，宁波兴港董事、总经理，嘉兴兴港执行董事，舟山兴港董事长。

（6）陶荣君

陶荣君先生，197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在宁波港务局北仑作业区（后更名为“宁波港务局北仑港埠公司” ）担任调度室调度

员、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宁波港北仑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办副主任、主任，远东码

头担任行政人事部经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人事教育科科长，万方（太

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太仓万方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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